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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股份合併

中國國家文化產業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早前收到聯交所的函件，據此，香港
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列明，如本公司之股價接近極點值0.01港元，聯
交所可要求本公司更改交易方法或合併其股份，且當本公司股價接近該極點值時，
聯交所將不會考慮批准其上市。聯交所認為低於0.10港元之交易價與該極點值接近。

因此，本公司建議實行合併股份。本公司將於可提供股份合併詳情時作出進一步
公告。

股東及本公司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謹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 

中國國家文化產業集團有限公司 

執行董事 

孫薇

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五日

於本公告發表日期，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孫薇女士及滿巧珍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 

事廖廣生先生、王妙君女士及王玉潔女士組成。


